附件一：
吉林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项目，规划布设质子治疗设备1台、医用直线加速器5台，配套建设诊疗病房、辅助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。质子治疗装置属重大核技术利用项目，完成项目开工前的环评批复，投产运营前的辐射安全许可证、竣工环保验收等。

具备条件：

拥有质子及大型加速器核技术项目从业业绩。

1-2名注册核安全工程师。

一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及报批

按照国家核技术利用、电离辐射防护相关规范标准，落实现场踏勘、环境现状监测、辐射环境影响预测、环保措施论证等工作，编制《吉林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；依规组织报告公示、修改完善，配合相关部门完成评审，全程对接省生态环境厅报审，直至取得正式环评批复文件。

二、辐射安全许可证申报办理

取得环评批复、土建及辐射防护设施完工、放疗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，梳理汇总申报资料，按规范提交许可申请，配合资料审查、现场核查、问题整改等工作，直至顺利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。

三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协助完成竣工环保验收监测，编制验收报告、组织公示、完成全国环保验收平台备案等验收工作。

